
宁城县大明镇拖拉机采购竞争性谈判三次公告

受宁城县大明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宁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宁城县大明镇拖拉机采购成交供应商。截止到第二次开标时间，满足谈判文件要求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现三次公告如下，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
1、项目编号：NZC2015-H014
2、项目名称：宁城县大明镇拖拉机采购
3、采购内容：拖拉机五台，详见招标文件。预算金额：50万元。
4、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生产或经销企业：（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会计制度；（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6）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投标必须为整包投标，投标必须为全新产品。

6、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审核，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必须提交以下资料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一份，同时按后附格式填写《资质证明材料提交登记表》：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2）企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到宁城县检察院预防科办理，电话4272822 ）。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7、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方式及招标文件售价：

本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发出时间为2015年3月3日。请参与本次项目的投标供应商在宁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标书下载]栏自行下载打印“宁城县大明镇拖拉机采购竞争性谈判文件”，招标文件售价为零元人民币。

8、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投标人必须在2015年3月6上午9时30分前将本公告第6条要求的资料及投标文件送到宁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楼一楼开标一室。逾期递交的资料及投标文件拒绝接收。

9、开标时间及地点：2015年3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宁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楼二楼开标三室开标 ，届时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须出席开标会议。
10、集中采购机构：宁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 址：宁城县天义镇园林路花园街交叉口西侧。

联 系 人：王丽萍   董琳琳 

电    话（传真）：  0476-4255077 

邮政编码：024200

11、采购人：宁城县大明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李全义
电    话（传真）： 15384769088
                         宁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宁城县大明镇人民政府 
                              2015年3月2日

	宁城县大明镇拖拉机采购资质证明资料原件登记表（格式）

	项目编号： N2C015-H014           
	投标企业名称：

	资料名称
	数量           （册、份）
	核实结果
	确认签字
	领取签字
	备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登记表中确认的全部资料齐全。

领取人签字：
	

	税务登记证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企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原件
	
	
	
	
	

	核实人员签字：1、
	
	2、                    2015年 月 日

	填表说明：此表由投标人在投标时按招标公告要求如实填写所提供的资质证明文件资料。招标公告中要求提供的资料未提供或提供的资料不全，此投标为无效投标。1、资料名称栏：投标人根据本招标项目要求和企业实际情况自行填写。  2、数量栏：投标人填写。3、核实结果栏：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填写，投标人不须填写。 4、确认签字栏：核实结果得出后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确认签字。5、领取签字栏：评委会评委审核原件后，退还其原件时，由法人或委托人核实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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